
年近七旬的张先生在练习广场舞时突发疾病意外身亡，为此，
家属把广场舞的组织者杨女士告上了法庭。近日，该案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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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说法

父亲去世留下一套房产，独生

女办理继承。在大多数人的印象

中，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杭州

人小刘的“继承之路”却一波三

折，想要继承遗产，竟需要取得表

兄妹的配合，才能继续往下推进。

遗产继承为什么会关系到表

兄妹？原来，这和家人去世的时间

有关系。

小刘父亲刘大于 2016 年 12 月

因病去世，小刘是独生女。刘大在

丧偶后购置了一套房屋，房屋归其

个人所有。

刘大有个妹妹，暂且称之为刘

二，是小刘的姑姑，姑姑刘二于

2022 年 12 月去世，生前丧偶，留有

两子女，儿子大李和女儿小李。而

小刘的爷爷奶奶、也就是刘大刘二

的父母，不幸于 2018 年 9 月因车祸

同时死亡——这个时间正好在刘

大去世后、刘二去世前。

公证员听完小刘介绍后，告诉

她如果要办理遗产继承，需要小刘

的表哥大李和表妹小李一同办理

手续。

小刘很不理解：“这是我父亲

的遗产，和我的表兄妹有什么关

系？”公证员结合小刘家的实际情

况，向她进一步解释法律规定。

一般来说，祖父母、外祖父母

先于父母死亡，当父母死亡后，独

生 子 女 是 父 母 遗 产 的 唯 一 继 承

人。但小刘父亲去世时，她的爷爷

奶奶刘老夫妇依然健在，且家人都

没有立下财产遗嘱，只能按照法定

继承处理。

因此，刘大去世后，房产应由

女儿小刘和刘老夫妇三人共同继

承。而刘大去世后，小刘未及时办

理遗产继承公证，因此当刘老夫妇

也过世后，两老生前均未表示放弃

继承刘大的遗产，所以属于刘老夫

妇继承的份额转由他们的继承人，

也就是刘大的妹妹继承。

等到小刘来办理公证时，刘二

已经去世，刘二继承的这部分财产

又转给刘二的子女大李和小李继

承。最终，这部分财产的继承人应

当是小刘、大李和小李。

经过公证员的解释和沟通，在

表兄妹的配合下，小刘终于继承了

父亲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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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留下房产
独生女儿竟无法继承

湖北省武汉市的杨女士没

想到，自己在组织了一场广场舞

之后，竟然成为了被告。

2022 年 1 月的一天，杨女士

在微信群中发布消息，组织群中

人员参与第二天的表演排练。

次日，大家如约到达活动场地，

张先生也自发主动前往参加舞

蹈练习。

上午8点半左右，在一旁休

息的张先生突然倒地陷入昏迷，

周边群众见状连忙施救并拨打

急救电话。9时许，救护车抵达

现场，杨女士随车陪同张先生前

往医院，但最终张先生经抢救无

效死亡，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事发两个月后，张先生家属

认为杨女士作为活动的组织者

对张先生的死亡负有责任，向武

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杨女士支付赔偿金等费用

共计60余万元。

老人猝死 组织者被索赔60万元

法院：
应退回未消费部分的款项

承办法官表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七十六条的规定：“自愿参加具

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

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

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

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

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除外。”

本案中，杨女士将一些群众

性文娱活动爱好者组织起来形

成了一个松散型团体，这种行为

和 团 体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比 较 普

遍。群主通过微信群召集群内

人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助兴

表演的行为，并不属于营利性商

业活动。

虽然组织者在事后收取用于

购置服装道具的红包，但其与参

与者之间并无人身及经济依附关

系，原告也未提交能证明杨女士

通过表演活动牟利的相关证据。

此外，杨女士在张先生晕倒

后和周围群众共同采取了施救行

为，由于其并非医护人员，不具备

医学救护专业技能，故不能苛责

杨女士的救治行为。

法官提醒，老年人在自愿参

与文体活动时应注意自身身体情

况的变化，选择和自身身体条件

相适应的活动，避免因剧烈运动

引发不适。此外，大家也应该主

动学习相关急救知识，有效应对

紧急情况的发生。

据武汉普法微信公众号

而对于原告的诉请，被告杨

女士表示张先生倒地后，团队并

不存在延误急救的行为。杨女

士表示，张先生倒地之后，众人

第一时间打了 120，并且 120 没来

之前，就在路过医生的帮助下，

为患者做人工呼吸和人工按压。

法院综合案件事实和医疗

机构认定，张先生的死亡系个人

自身疾病导致而非他人过错。

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张先生自愿参加杨女士

组织的活动而发生意外，在没有

证据证明杨女士存在过错的情

况下，杨女士不应当对损害后果

承担责任。

硚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法官高翔解释：“原告亲

属去世比较突然，他难以接受，

情理上我们表示理解，但从法理

上来说，因为被告的行为确实不

存在过错，所以从法理上我们没

办法支持原告，只能是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

记者从硚口区人民法院了

解到，针对这个案件，法院已经

作 出 驳 回 原 告 诉 讼 请 求 的 判

决。也就是说，老人跳广场舞猝

死，组织者杨女士不用承担赔偿

责任。

截至目前，案件宣判后，原、

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法院驳回 诉讼无效法院驳回 诉讼无效

老人跳广场舞猝死

组织者被要求索赔60万元


